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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第二次会议 

2018 年 7 月 9 日至 13 日，加拿大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15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通过的建议 

2/15. 审查《公约》和各《议定书》下的进程的成效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1. 请主席团和执行秘书在拟定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作为卡塔赫纳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三

次会议的工作安排时，考虑到本建议以及执行秘书关于审查同时举行公约缔约方大会以及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经验的说明1 及相关的情况说明中所载的信息；2  

2. 请执行秘书与东道国政府或组织合作，继续为绿化会议场地不断作出各项努力，

包括作出安排，避免或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或浪费食物，同时提高能效； 

3. 又请执行秘书邀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至迟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就下文决定草案附件中所载规避或管理专家组利益冲突的拟议程序提出意见，并

在需要时根据这些意见修订拟议程序，将其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作为卡塔赫纳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 

4. 建议公约缔约方大会、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作为名

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分别通过措辞大致如下的决定： 

缔约方大会，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1  CBD/SBI/2/16/Add.1。 

2  CBD/SBI/2/INF/1和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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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获取和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A. 审查同时举行公约缔约方大会、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会议的经验 

回顾第 XII/27 号、第 CP-7/9 号和第 NP-1/12 号、第 XIII/26 号、第 XIII/33 号、第 CP-

8/10 号和第 NP-2/12 号决定， 

使用第 XIII/26 号、第 CP-VIII/10 号和第 NP-2/12 号决定分别所载标准，审查了同时

举行公约缔约方大会、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作为名古屋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会议的经验，并考虑到参加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作为

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八次会议、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

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的缔约方、观察员和与会人员的看法以及会后调查得到的意见， 

确认将在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

大会第十次会议、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进一步的审

查， 

1. 满意地注意到同时举行会议能够加强《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整合，改善各

国家联络点之间的协商、协调和协同作用； 

2. 注意到大多数标准被认为已经达到或部分达到，但同时举行会议的运作可进一

步加以改进，特别是改进各《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成果和成效； 

3. 重申应确保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代表，尤其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的代表，充分有效地参与同时举行的会议，并在这方面着

重指出，应特别为参加会议包括闭会期间会议提供资金，确保代表充分参加《议定书》会

议； 

4. 请主席团和执行秘书在拟定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作为卡塔赫纳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四

次会议的拟议工作安排时，考虑到本决定和执行秘书的说明所载的信息；3 

B. 规避和管理专家组利益冲突的程序 

缔约方大会，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作为获取和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根据最好的专家意见作出决定极其重要， 

                                                
3     CBD/SBI/2/16 and Add.1。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2/cop-12-dec-27-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7/mop-07-dec-09-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np-mop-01/np-mop-01-dec-12-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26-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3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8/mop-08-dec-10-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8/mop-08-dec-10-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np-mop-02/np-mop-02-dec-12-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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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认识到时常为拟定建议而设立的专家组的成员需要规避利益冲突， 

1. 核准本决定附件所载的规避或管理利益冲突的程序；4 

2. 请执行秘书确保酌情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团或缔约方大会主

席团协商，对技术专家组的工作执行管理利益冲突的程序。 

附件 

规避或管理利益冲突的程序 

1.         目的和范围 

1.1 本程序的目的在于确保诸如特设技术专家组等专家组的工作的科学完整性，并使科

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能在适当时根据这些专家组提供

的最佳和公正的意见作出结论和提出建议，和（或）为公约缔约方大会以及作为卡

塔赫纳议定书和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决策提供可信的、基于证据

的、平衡的信息。 

 

1.2 本程序适用于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任何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提名作为特设技术专

家组或其他技术专家组的专家成员的专家。本程序不适用于出席政府间会议或由代

表缔约方的成员或观察员组成的其他机构的会议的缔约方代表或观察员。 

2.     要求 

2.1 为了在线和（或）亲自参加专家组的工作，每名专家应完全以个人身份行事而不论

其与政府、行业、组织或学术界的关联如何。每位专家都应以客观的方式遵守最高

的专业标准，并展示高度的专业风范。每位专家都应规避涉及可能影响专家所做贡

献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从而影响专家组工作结果的财务或其他情况。 

2.2. 在选择专家组成员前，缔约方、非缔约方政府或任何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提名作为专

家组成员的每位专家，除填写提名表5外，还需填写并签署下文附录所列利益冲突

披露表。 

2.3 除非另有决定，披露利益的要求应适用于每个被提名人和公约缔约方大会、作为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作为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名古

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或附属机构设立的每个专家组。 

2.4 已经在专家组任职的专家由于情况发生变化而面临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以致影响

专家对专家组工作作出独立贡献时，该名专家应立即将此种情况通知秘书处。 

3.   披露表 

3.1 下文附录列出的利益冲突披露表应在指派和审查被提名的专家组成员时使用。 

3.2 披露表将以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提供。 

                                                
4     执行秘书将根据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建议第 3 段征求对附件的意见，然后定稿。 

5  提名表以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专家名册所需的表格为基准（第BS-I/4号决定，附件一，附录）。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1/full/mop-01-dec-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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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  

4.1 专家组成员的提名应附有每位被提名人正式填写和签署的利益冲突披露表。 

4.2 在收到提名以及正式填写的利益冲突披露表后，秘书处将审查提供的信息以确定是

否申报了利益，如果是，这种利益重大（即申报的利益是否与相关专家组的主题事

务或工作相关，并可能影响或被合理地认为会影响专家作出客观和独立的判断）还

是微不足道（即申报的利益与相关专家组的主题事务或工作无关或略微相关或在金

额上微不足道或在重要性上无足轻重，或已过期，不太会影响或被合理地认为会影

响专家作出客观和独立的判断）。如果这项申报引起潜在关切，秘书处可直接或通

过相关缔约方或观察员要求专家提供进一步信息。 

4.3 秘书处应与主席团协商，根据 (a) 专家组的职权范围；(b) 提名通知中可能列出的标

准；(c) 对利益冲突披露表提供的信息的审查结果，确定获选并受邀担任相关专家

组成员的被提名人。专家组的组建应尽可能规避利益冲突。 

4.4  在不可能或不具备组建一个拥有需其有效执行任务规定所需的全部专门知识而其中

又没有符合资格但可能具有潜在利益冲突的个别专家的专家组时，秘书处与主席团

协商后，可将这种专家包括在专家组内，但须符合以下条件：(a) 此类潜在利益得

到平衡，得当地有益于《公约》和各《议定书》的目标；(b) 专家同意公布潜在利

益冲突的信息；(c) 专家同意努力以客观的态度为专家组的工作作出贡献，并在不

可能或不确定的情况下回避参与工作。 

4.5 如果在专家组的任务期间专家的状况发生变化并按上文第 2.4 段的规定通知秘书处，

或秘书处通过专家的行动观察到利益冲突情况时，秘书处与专家组主席协商后，应

将这种情况提请相关主席团注意，请其提出指导。 

附录 6 

利益冲突披露表 

请在此表最后一页签名和注明日期后交回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请保留一份副

本作为记录。 

注: 由于您的专业地位和专业知识，您已被提名并暂时确定为{专家组名称或描述}的

专家。根据规避或管理利益冲突的程序（第 14/-号决定），您在为专家组工作时应规避可

能影响您作出客观判断和独立性的情况。因此，有必要披露某些事项，以确保专家组的工

作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请秉承专业精神、常识和诚实来填写此表。 

您需要披露与您在专家组中的角色相关的重要且切实并与之有关或具有关联的利益，

这可能： 

(a) 当您作为专家组成员履行职责时，严重影响您的客观性； 

(b) 为您或任何个人或组织创造不公平的优势，并可能导致您从专家组的工作的具

体结果中获得直接和重要收益。 

                                                
6  此表根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第IPBES -3/3号决定通过并载于该决

定附件二的利益冲突政策和执行程序修改而成。参阅：
https://www.ipbes.net/system/tdf/downloads/Conflict_of_interest_policy.pdf?file=1&type=node&id=15252&force= 

https://www.ipbes.net/system/tdf/downloads/Conflict_of_interest_policy.pdf?file=1&type=node&id=15252&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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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这一要求的目的，可能使人合理质疑您的客观性或是否可能已经造成不公平的

优势的状况都构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应在表中予以披露。在表上披露利益并不就意味着存

在冲突或您将无法参与专家组的工作。如果您对是否应披露一项利益存有疑问，则应披露

此利益。 

除非填写此表的专家同意，否则表中内容对秘书处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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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披露表 

（除非获得填写此表的人的同意，此表填写完毕后不对外公开）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工作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您是否参与可能被认为构成利益冲突的任何重大和相关专业活动？ 

___ 是 ____ 否（如果是，请在下面说明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列出您在专家组中涉及或可能与您的职责有关的重大和相关的专业和其他非财务利益，并可以解释为： 

（一）严重影响您在专家组履行职责时的客观性； 

（二）为您或任何个人或组织创造不公平的优势。这可包括但不限于游说团体董事会成员。 

2. 您在涉及的工作主题中是否存在可能被视为构成利益冲突的重大和相关的财务利益？ 

___ 是 ____ 否（如果是，请在下面说明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列出您在秘书处的职责中涉及或可能与您的职责有关的重大和相关的财务利益，并可以解释为： 

（一）严重影响您在专家组履行职责时的客观性； 

（二）为您或任何个人或组织创造不公平的优势。这些可包括雇佣关系、咨询关系、金融投资、知

识产权利益和商业利益以及私营部门研究支持的来源。 

3. 是否有其他利益可能会影响您参与工作的客观性或独立性？ 

___ 是 ____ 否（如果是，请在下面说明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进一步详情（如果上文 1-3 的问题有任何“是”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特此申明，在此披露的信息是完整和正确的。我承诺，在分配给我执行的工作的过程中，如我的情况有

任何变化将立即通知秘书处。 

我了解，在我参与的活动结束后，秘书处将把有关我申报的利益信息保留五年，之后这项信息将被销毁。

根据规避或管理利益冲突的程序第 2 节通知秘书处存在利益冲突的规定，我了解此表被视为保密文件，并

将按照利益冲突指导方针第 4 节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查。 

特此声明，我将遵守第 14/-号决定附件所载的规避或管理利益冲突的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日期 

___________ 


